蛇口人民医院单腔临时起搏器
第二次招标公告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市卫生系统医用耗材采购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我院对下列医疗设备进行院内招标采购，欢迎具有资质的投标商前来参与投标。
1、 项目名称及数量：单腔临时起搏器  1台
2、 投标人资质要求：
1. 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相关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
2. 投标人必须是所投产品的制造商或合法代理商或合法授权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
3. 投标人必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提供扫描件，原件备查）；
4. 投标人须提供针对所投产品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提供扫描件，原件备查）;
5. 投标人必须承诺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承诺函模板见附件）；
6. 本项目接受进口产品投标，也鼓励国内产品参与投标；
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人。
三、获取标书时间：2019年4月28日至2019年5月8日（节假日除外）；购买标书时请携带资格证明文件：1）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2）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3）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4）合法授权代理委托书；5）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6）承诺函；以上资格证明提供原件扫描件的纸质版，标书费用100元/份。
四、获取标书和投递标书地点：蛇口工业七路36号蛇口人民医院2号楼7楼招标办公室。
五、投递标书时间：开标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地点：2019年5月10日14:30，蛇口人民医院一号大楼6楼小会议室
七、联系电话：0755-21606999转8308   



蛇口人民医院招标办公室
2019年4月26日
附件：
致：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我公司承诺：
1.我公司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2.我公司具备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我公司承诺在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公司对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货物、工程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5.如我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了专利证书的，我公司保证所投对应产品具有该项专利。
6.我公司保证采购人拥有所投产品完整的所有权，不以保护知识产权或技术保密的名义对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任何限制。
7.我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投标做到诚实，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公司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所投标将作废，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8.如果我公司中标，将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投标承诺及采购合同，做到诚信履约，不偷工减料，项目验收达到合格，力争优良。
9. 我公司保证不违法分包转包。
10. 我公司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资料，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公司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公司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公司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公司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公司名称：                        
                                              年   月    日
